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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藉由資訊通信設備及軟體滲透我國公私部門竊取情資。 

二、考量資訊軟體服務業包括客製化電腦軟體設計及電腦系統整合、設計、安裝及災害復原處理等

項目，其肇致資通安全漏洞或弱點之風險相對較高。目前申請來臺設分公司之與中國大陸有

關之軟體系統業者，本院資通安全辦公室均建議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依「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8 條第 3 款規定，投資人所為投資之申請，有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

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者，得禁止其經營資訊軟體類項目。此外，資通訊安全議題不分國籍

，除中國大陸以外，其他國家亦需有所防範，本院擬將研發資安防護自主技術列為後續發展

重點，並強化資通訊軟硬體安全檢測能量，以確保我國資通訊環境之整體安全。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國內新聞節目製播品質與內容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193） 

孫委員就國內新聞節目製播品質與內容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現行法規中，僅「廣播電視法」規定各無線電視臺每週播放新聞及政令宣導、教育文化、公

共服務及大眾娛樂等節目之時間比例，並未規範國際新聞等各類新聞報導之時間比例，因此

，新聞節目之播出型態及內容，係屬媒體專業自主範疇；惟各頻道若未能善盡自律義務，而

有違反現行法令規定情事，通傳會將納入依法核處、評鑑及換照之重要考量事項。 

二、針對近日電視新聞因大量報導特定社會議題或案件，致排擠觀眾收視其他新聞權利，通傳會已

將相關意見轉知頻道業者共同組成之公協會，要求該會之新聞自律委員會提出檢討改善，並

協調所屬會員，參考民眾意見適時調整，以兼顧媒體專業及觀眾收視權益。 

三、現行法規雖未強制電視臺製播國際新聞之比例，惟自民國 100 年起新聞頻道申請換發執照時，

通傳會已責成「era news 年代新聞台」、「東森新聞台」、「民視新聞台」、「三立新聞台」

及「TVBS 新聞台」等頻道業者，在營運計畫書中增訂相關承諾，其中包括設立新聞自律委員

會，以及提升國際新聞製播質量之規劃，以優化新聞頻道內容。 

四、為提升電視臺國際新聞報導質量，通傳會將持續推動以下措施： 

(一)增訂評鑑機制之加分項目：為鼓勵業者提升國際新聞質量之意願，於評鑑中設計重點加

分項目，增加評鑑為優良之可能性。 

(二)協調辦理獎勵或補助工作：為鼓勵新聞從業人員實際從事採訪，並製播國際新聞專題報

導，協調相關單位或團體增訂國際新聞之獎勵項目，補助獎勵製播優質國際新聞之頻道

。 

(三)研擬提高罰鍰停播金額之門檻：頻道業者若能自動提出符合製播質量標準國際新聞播出

情形之佐證資料，考量提高其罰鍰停播金額之門檻。 

五、至有關公共電視應擔負提升國內新聞節目製播品質與內容之責任部分，目前公共電視除每日三

節之新聞報導外，同時製播「我們的島」、「有話好說」、「獨立特派員」及「全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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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聞性節目，以提供閱聽人對於臺灣及國際事務多元且深度之全方位思考。文化部將持續

促請公共電視提升新聞節目製作質量，並本於媒體產業輔導主管機關權責，以強化補助等鼓

勵作法，促請廣電媒體提升新聞節目製作質量，使民眾透過深度之新聞節目，培養更開闊之

視野及觀點。 

（六十）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玉欣就第八屆第三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1 日院臺施字第 1020027859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20701501 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質詢 7017 號） 

楊委員就建立富而好禮之社會等問題所提質詢，除於本（102）年 4 月 9 日貴院本會期第 7 次

會議，楊委員對本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時，由本院長即席答復外，有關政府跨部會合作及

創新服務等問題未答部分，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政府跨部會合作及創新服務問題： 

(一)在當前多元變遷之社會環境下，政府唯有強化溝通協調能力並發揮創新思維，方可有效

整合各部門資源，迅速針對各種新型態政策需求，擬定對應策略與解決方案，發揮跨部

會合作綜效。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依據不同政策議題之需要，透過政策統合機關（如行政

院研考會、經建會等）、跨部會協調會報、專案性任務編組等彈性機制，進行跨部會政

策整合，近年來在多項重大政策推動上亦獲致顯著成果，如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工作、

推動縣市改制直轄市案、落實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強化「165 反詐騙」專案等。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委託中山大學於民國 99

年完成「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調查結果，中央行政機關多數已建立

常態性機制或作業流程以處理橫向協調事宜。 

(二)政府除發揮行政一體之團隊合作精神外，亦力求各項服務能更貼近民眾生活感受。有鑑

於政府服務流程改造為行政效能與國家競爭力提升之關鍵，馬總統於「黃金十年 國家願

景」政綱中，將「效能躍升」列為施政主軸之一。為鼓勵各機關勇於創新發想、提升行

政效能，行政院於 97 年起即已推動「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將服務創新列為重點實

施要項，一方面鼓勵各機關主動檢討改進服務遞送過程，另一方面亦鼓勵各機關廣闢民

眾建言管道，將民眾所提供之創新想法與建言，融入政府施政規劃中。此外，行政院並

以「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作為現階段提升政府服務品質之策略，並選定與民眾

切身相關事項，主動透過跨機關合作，成立「農民服務圈」、「送子鳥圈」及「安心就

學圈」等工作圈，共同致力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其中多個工作圈並由跨部會齊心協力為

弱勢族群提供更簡便服務，如「e 化宅配圈」刻正規劃於彰化市社會福利 e 化宅配到家服

務，由里幹事直接攜帶筆電或平板電腦，到宅為行動較不便民眾辦理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低收入戶與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申請；「安心就學圈」則規劃推動就學貸款一站式


